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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长期滞后，

不仅拖累了经济发展及经济增长的

质量，而且加大了社会管理成本、放

大了社会动荡的风险。收入分配改革

已经刻不容缓，“十二五”与“十三五”

两个五年发展规划的未来十年，是我

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期，收入分

配改革是我国改革深入的关键改革，

“关键期的关键改革”需要解决好劳

动收入不合理与财产性收入不公平

的难点问题。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既

要推进劳动收入分配改革，也要推

进财产性收 入分配改革。为了把收

入分配改革落到实处，要确定产业

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工资倍增的

改革思路，量化劳动收入大幅增长

的具体指标，实现“民穷”向“民富”

的转变。同时，改革上市发行制度与

土地产权制度，保证财产性收入增

长的相对公平，让更多社会公众拥有

财产性收入而提升“消费底气”。此

外，为了保证收入分配改革的顺利推

进，要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体系，调

整各类政绩评价参数所占的权重，

完善居民收入收集及统计的方法。

两种收入分配改革同步推进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现有收入分

配体系中，劳动收入不合理与财产性

收入不公平的问题并存。收入分配

改革的突破，既要解决劳动收入不

合理的问题，又要解决财产性收入

不公平的问题。

1. 政策与法律手段并举，依法推

动劳动收入大幅提高。雇主及企业

不会自动与自觉地提高工资，劳动收

入增长依赖政策与法律的推动。财

政税收政策对劳动收入提高的作用

最直接，其手段包括 ：一是分类提

高并明确可税前计入成本的月工资

标准，尤其是 对劳动密集型企业，

应予以大幅度提高 ；二是对低收入

员工的月（人）工资基数达到规定标

准及剔除高管人员以外的工资总额

达到企业收入规定百分比的中小企

业，实行减税奖励政策，可以按年

度营业税额的一定百分比返还，或

对企业所得税实行更优惠的税率（如

15—5%）；三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

和中小企业实行员工社保的财政补

贴，补贴主要是针对员工缴纳的部

分。法律手段主要体现在要尽快出

台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法律，如《工资

标准条例》、《劳动基准法》等，除此

以外，与收入分配法律相配套的实

施条例也要尽快到位。

2.让中低收入阶层劳动收入能

够率先较快增长。我国三十余年的

改革开放，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

时，还实现了“国富”。“国富”主要表

现为政府有钱，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

“民穷”，主要表现为日渐被边缘化的

工人与农民中的大部分沦为中低收入

阶层。只有实现中低收入阶层劳动收

入的率先较快增长，我国才能基本上

实现由“民穷”向“民富”的转变。因

此，劳动收入大幅提高的对象主要是

中低收入阶层，且须多种措施同步推

进。一是较大幅度提高各地最低工资

标准。提高率应高于经济增长率与财

政收入增长率，改变一些地区连续多

年 GDP 增长两位数以上而最低工资

标准几年不提高的现状。二是加大中

低收入阶层的培训补贴。对中低收

入阶层劳动技能及劳动素质培训实

行奖励补贴，企业用工培训及被培

训者劳动收入持续提高，是获取政

府奖励补贴的依据。三是加大中低

收入阶层的消费补贴。在 CPI大幅上

涨的情况下，中低收入阶层及家庭的

消费应得到政府补贴，补贴应尽可能

是现金方式并直接划入其个人或家

庭账户。四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社

会保障水平。不仅要尽可能广地覆盖

所有中低收入阶层成员，而且要不断

提高其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低

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随着劳动收

入提高而不断提高。

3. 改革上市发行制度与土地产权

制度，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相对

公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发

行制度不允许员工持股企业上市，从

而把企业上市变成政府获取超额收

益、少数人获取巨大财产性收入的

专属通道，导致了财产性收入的分

配不公。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应尽快

修改上市规则，改革上市发行的审批

办法，允许并支持员工持股企业上

市。除此以外，国有土地产权与农村

集体土地产权的不平等、房地产市

场的城乡分割，导致农村居民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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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宅基地及房屋升值而获取财产

性收 入的机会。因此，应深化土地

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村集体土地

产权的流转及交易，实现房地产市

场的城乡一体化，让农村居民也享

有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公平机会。

4. 让更多社会公众拥有财产性

收入而提升“消费底气”。在我国迅

速增长的财富总额中，财产性收 入

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目前可估算价

值的财富已接近 800万亿人民币，财

产性收入所形成的财富约占 86.5%。

从财产性收入的分布看，绝大多数

被国家垄断和少部分人占有。与城市

居民大多程度不同地拥有一定数额

的财产类财富相比，农村居民的财产

性收入及财产类财富几乎为零。在

某种意义上，财产性收入的不公平

比劳动收入的不公平更高。大多数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

经验教训表明，财产性收入是导致

贫富悬殊过大及严重两极分化的重

要根源。未来十年，如果我国不改

变财产性收入的分配方法而仅仅是

在劳动收入的分配方法上下大工夫，

既不会改变目前贫富分 化的现状，

也难以抑制贫富收入差距的继续拉

大。改革上市发行制度与土地产权制

度而实现财产性收 入的相对公 平，

不仅可以缩小贫富收入差距，而且

可以奠定消费需求拉动的财产性收

入基础。美国在 1998—2008 年的十

年间，家庭的储蓄存款增加了约 1.5

万亿美元，但同期家庭财产性收入

增加了约 35 万亿美 元（ 其中 85% 为

土地产权溢价收益与股票股权投资

收益），美国强大的消费增长是以其

绝大多数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长为

基础的。因此，我国今后十年拉动消

费需求，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奠定

社会公众财产性收入稳步增长的基

础，以提升社会公众的“消费底气”。

修改政绩评价标准 

保证收入分配改革的顺利实施

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离不开政府

的推动。面对收入分配改革长期滞后

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及其潜

在风险的放大，中央政府已经下定

决心要大力度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当

然，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配合与支

持。为此，必须推进政绩评价标准的

修改，通过政绩考核体系的完善，促

使各级政府官员支持收入分配改革。

1. 居民收入增长及收入分配改

革的具体量化标准应纳入政绩考核

体系。在以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

为主要指标的经济性政绩考核体系

中，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指标基本不

占权重或没有参考价值。推动收入

分配改革，要求建立经济性与社会性

并重的政绩考核体系，在新的政绩

考核体系中，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指

标以及在“十二五”与“十三五”发展

规划阶段的收入分配改革量化指标，

不仅要占有权重，而且应成为重要的

政绩评价指标。从大多数地方政府

过去的“五年”发展规划看，往往是

围绕着经济发展及经济较快增长而

制定的，往往忽略了如何在居民收入

的增长及民生改善方面做出“规划”。

应该说，2010 年是制定“十二五”发

展规划的重要时间段，具备条件的

地方政府应把收入分配改革及其具

体量化指标写入“五年”发展规划。

2. 逐步修改并改变以GDP 增长

为主要参数的政绩评价标准。GDP

增长能够比较有效反应经济发展及

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无法反应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及社会中低收入阶层

民生水平的真实状况。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主要表现在全社会各阶层民

生水平的同步提高，当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及实现“国富”以后，中低收入

阶层尤其被日渐边缘化的一部分工

人与农民的生活质量改善成为执政的

重点。与此相适应，各级政府包括中

央政府政绩评价的各种参数要进行

及时调整，当然，新增加的参数并不

能完全 替 代 GDP 增长，GDP 增长

参数仍占有较大权重，而居民收入增

长及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改善

指数应成为新增元素，且其数值变化

应在政绩评价体系中占有一定权重。

3. 居民收入数据收集及核算应

真实与科学。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工资

收入“被增长”成为一种网络宣泄时，

既说明了社会公众的无奈及愤懑，也

说明了统计方法的落后及统计工作

的粗糙。当贫富收入悬殊及贫富对

立情绪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

大因素时，国家还不能真实统计中低

收入阶层的工资收入，除了加剧“被

增长”社会成员的不满情绪外，还会

影响政府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决策及

措施出台。可以说，居民收入数据尤

其是分类的居民收入数据，所受到

的关注不亚于 CPI 与 PPI 的变化。在

“十二五”与“十三五”这一收入分配

改革的关键期，应及时改革并完善

居民收入数据收集及增长核算的方

法，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应覆盖全

体社会成员，在分类的居民收入数据

中，应重点抓好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数

据、非国有机构或国有企业的雇员收

入数据的统计工作。如果能够使覆盖

全体社会成员的分类收入数据真实，

既能为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制定提供

依据，也能使社会公众真切看到收入

分配改革的进程及成效。在某种意

义上，居民收入数据收集及核算的

真实与科学，也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

的重要内容之一。财

（作者单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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